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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实行公众意见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使公众对项目充分认可，了解和掌握民意、民心

以及民众对工程的要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给予公民表达意见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机会，满足公民实现其法定的权

利的要求；

（2）提供公民对项目开发行为后施加影响的机会，加强对项目建设和运营期可

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监督；

（3）提高为消减项目影响所采取各种措施的公众可接受性；

（4）化解公民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或冲突；

（5）在政府、企业与公民之间开展意见交换，以辨识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

价值观，使公众了解政府和有关机构的计划，并使政府了解各个备选方案及其影响，

从而做出满意的决策。

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方或环评方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可使项目环

境影响范围内公众能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

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接参与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

污染，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2 概述

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原则，确保公众参与的对

象。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附近村民及所在地民众作为主要公众参

与对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2018年 7月

16日），并结合有关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

下：（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2）征求公众意见；（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4）公众意见的反馈；（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

2018年 7月 16日）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张贴通告，

登报纸等形式，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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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环评信息公示

3.1 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

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

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025年 4月 23日，建设单位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广州市

花都区水口现代高效肉鸡养殖示范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信息，公示材

料 主 要 内 容 详 见 附 件 1 ， 公 示 网 页 链 接 ：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50423k3wXG。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385576-1-1.html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50423k3w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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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3.2 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2018年 7月

16日）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

息，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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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主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公众突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材料主要内容详见附件 2。

公示时限：2025年 8月 19日-2025年 9月 2日。

公示方式：现场张贴公告、网上公示、报纸公开。

项目现场张贴公示情况见图 3.2-1。

水口村公开栏张贴公告（远照） 水口村公开栏张贴公告（近照）

平岭头村宣传栏张贴公告（远照） 平岭头村宣传栏张贴公告（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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塱头村宣传栏张贴公告（远照） 塱头村宣传栏张贴公告（近照）

鸭一村公开栏张贴公告（远照） 鸭一村公开栏张贴公告（近照）

荷溪村公开栏张贴公告（远照） 荷溪村公开栏张贴公告（远照）

图 3.2-1 第二次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2025年 8月 19日，建设单位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广州市

花都区水口现代高效肉鸡养殖示范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

公示网页链接：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819jeZ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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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项目公示报纸公开情况见图 3.2-3、3.2-4。项目第一次报纸公开日期为 2025年 8

月 20日，第二次报纸公开日期为 2025年 8月 22日，均刊登在《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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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一次报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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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第二次报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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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人查阅纸质报告书。

3.4 项目公示结果分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网上公示、现场张贴公示、报纸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 其他

建设单位将对公示材料及本公众参与说明等相关材料做好存档。

6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二十条建设单位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

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我单位现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

进行网上全本公示。

图 6-1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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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市花都区水口现代高效肉鸡养殖示范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有关要求，向公

众公告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一、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广州天农牧业有限公司拟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水口村经济联合社的“现代高

效肉猪养殖示范场”改建为“现代高效肉鸡养殖示范场”。利用现有 2 栋 6 层保育育肥

一体舍进行改造，安装养鸡设施设备，改造后鸡舍共 2栋，每栋 6层。其他附属配套包

括饲料中转、洗澡间、管理用房、仓库、门卫、洗消中心、出鸡平台、磅房、配电房等，

并配套建设污水和废气治理设施。本项目建成后白羽肉鸡年存栏量 48万羽，每年饲养

6批，年出栏白羽肉鸡 288万羽。

二、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广州天农牧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水口村经济联合社，东至龟壳岭，南至珠江水泥厂，西至

水口岭，北至水口岭

联 系 人：吴生 联系电话：15392395519

三、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单位和联系方式

编制机构的名称：清远市恒科环保有限公司

地址：清远市清城区东方天城 1号楼 2618

邮编：511500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8675673566

邮箱:76478399@qq.com

四、公众意见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EMmKPSYXHdz0E3tl3v11Q 提取码: divd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即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项目以及环评工作内容有宝贵意见或

建议，可通过邮件、电话、传真、信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机构反馈意见，以便

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采纳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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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州市花都区水口现代高效肉鸡养殖示范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予以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0RZGWqNAAZLa6ezYkSNa5g?pwd=t6xk 提取码:
t6xk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公开的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电话、邮箱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也可以直接到建设单位办公场所现场查阅，并可现场向建设单位反馈意见。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确定的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

及境影响评价范围外受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获取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BOn_nUcoSv-KtrdPbD7iA?pwd=yi6x 提取码: yi6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填写公众意见表，寄送到建设单位或者发送到建设单位邮箱；

2、通过公开的建设单位邮箱、电话提出意见；

3、通过其他便利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本公示公布日期起 10个工作日。

六、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广州天农牧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水口村

联 系 人：王生 联系电话：13759915982
邮箱：zengx@tnong.com

七、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单位和联系方式

编制机构的名称：清远市恒科环保有限公司

地址：清远市清城区民安路胜利茶博城商铺 2号楼 023
邮编：511500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867656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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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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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____省___市___县（区、市）____乡（镇、街道）

_____村（居委会）_____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_____省____市____县（区、市）_____乡（镇、街

道）____路_____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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